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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桂怀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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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1997）知终字第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桂怀，男，1954年出生，湖北省利川市人，住所地：湖北省利川市利北路296号。  

委托代理人：刘昌国，武汉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行德，武汉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樊市轴承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德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庞正中，北京市金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熊培发，该公司法律顾问。  

邹桂怀诉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轴公司）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湖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1996）鄂经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4年5月12日，邹桂怀与襄轴公司签订了一份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邹桂怀将其获国家专利权

的《内燃机尾气冷却过滤加热蒸发水过滤循环系统》实用新型专利和《内燃机节能降温消声排气装置》发明专利许可襄

轴公司实施；邹桂怀按该专利产品销售收入的5‰提成专利使用费，半年结算一次，支付期限从1995年1月1日起至2000

年12月31日止；专利年费由襄轴公司负责按时缴纳，并由其保管专利证书，便于缴纳专利年费；合同生效后，邹桂怀在

15日内向襄轴公司交付技术资料，技术资料应当完整、清楚，图纸内容、规格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格，襄轴公司接

收技术资料后15日内应认真核对，如不符合要求，应在10日内提出，邹桂怀在15日内补齐技术资料；经双方签署技术资

料验收合格确认书后，襄轴公司在15日内一次性付给邹桂怀研制费6万元；本合同为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在全国范围内

由襄轴公司独家实施；在合同有效期内，双方不得擅自将专得技术许可或者泄露给他人使用，否则将非法所得全部交还

对方，还必须立即停止他人使用该项专利技术；邹桂怀负责培训襄轴公司的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解答技术性问题；合

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后，邹桂怀与襄轴公司于1994年6月4日进行了两项专利证书和有关技术资料的交接

工作。襄轴公司收到两项专利证书和有关技术资料后，未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  

邹桂怀与襄轴公司签订上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时，邹系生产汽车消声器的利川市车辆配套厂聘任厂长。1994年4月

上旬，利川市车辆配套厂向襄轴公司借款20万元。同年5月中旬，又向襄辆公司购买了价值138,418.38元的金属材料。

同年7月，襄轴公司向利川市车辆配套厂购买了价值202，110元汽车消声器。双方的款项冲抵后，利川市车辆配套厂欠

襄轴公司借款136，308．38元。同年5月13日，利川市人民政府与襄轴公司签订一份由襄轴公司兼并利川市车辆配套厂

的协议，在办理兼并手续中，利川市人民政府与襄轴公司就该厂的土地使用权归属问题发生争议，兼并协议未履行。襄

轴公司与邹桂怀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也未继续履行。  

邹桂怀将专利证书及有关资料交付襄轴公司后，该两项专利年费应缴纳时间分别为 1994年6月28日前和1995年1月

 



18日前，邹桂怀在交付两项专利证书前未缴纳当年专利年费，襄轴公司接收两项专利证书后亦未缴纳专利年费。此后，

中国专利局通知邹桂怀及其专利申请代理人限期缴纳专利年费，邹桂怀称未收到通知。由于两项专利年费未按专利法的

规定和中国专利局延期6个月补交年费通知的时间缴纳，两项专利均被中国专利局公告专利权终止。为此，邹桂怀向湖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襄轴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双方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终止履行，由襄轴公司向其支付研制费六

万元，赔偿由于两项专利权被终止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千万元。  

襄轴公司答辩称：邹桂怀未按合同约定向我公司交付合格的技术资料，无权要求支付其研制费。我公司只是专利技

术实施方，而不是专利权人，根据专利法的规定，邹桂怀理应履行其缴纳年费的义务。邹桂怀明知不补交年费会导致专

利权终止的后果，而故意不履行缴纳年费的义务，致使专利权被宣布终止。因此，邹桂怀请求我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没

有依据。襄轴公司还同时提起反诉，请求判令部桂怀对利川市车辆配套厂欠其的136，308．38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并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邹桂怀对襄轴公司的反诉辩称：襄轴公司投入到利川市车辆配套厂的资金20万元和价值13万余元的钢材，是襄轴公

司为自己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而自行投入的，与其无法律上的关系。请求驳回襄轴公司要求我对利川市车辆配套厂欠其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和赔偿经济损失的反诉请求。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桂怀与襄轴公司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的，其内容不

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襄轴公司接收邹桂怀所交付的两项专利证书和有关技术资料后，未在合同规定的期限

内提出异议，视为对两项专利及技术资料的全部认可，应当支付给邹桂怀研制费6万元，并应承担延期付款的利息损

失。合同中明确规定，两项专利证书由襄轴公司保管，并按时缴纳年费。按此合同的约定，专利权人邹桂怀缴纳年费的

义务已转移给襄轴公司。襄轴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年费，导致两项专利权均被终止，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依照法

律的规定，专利权宣布终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随之终止履行，襄轴公司应返还邹桂怀两项专利证书和已交付的有关技

术资料。利川市车辆配套厂欠襄轴公司的借款，属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是邹桂怀个人行为。据此，襄轴

公司反诉提出邹桂怀应对利川市车辆配套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和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经该

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

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邹桂怀与襄轴公司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终止履行。襄轴公司返还邹桂怀两项专利证书

和按技术资料交付清单上的有关技术资料。（二）襄轴公司支付给邹桂怀研制费6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从1994年6月1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个人定期存款利率计算，计算到付清6万元研制费之日止。（三）襄轴公司赔偿邹桂怀两项

专利权被终止的经济损失80万元。（四）驳回襄轴公司的反诉请求。上述一、二、三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履行完毕。本诉案件受理费55000元，邹桂怀负担22000元，襄轴公司负担33000元。反诉费9000元，由襄轴公司承担。  

邹桂怀与襄轴公司均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邹桂怀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定性准确，但赔偿数额过低，无事实和法律衣据，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襄轴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

襄轴公司上诉称：邹桂怀违约在先，在其提供技术资料时没有按约提供工艺图纸、工艺流程及工装、设备清单，因此，

襄轴公司按约定未向其出据技术资料验收合格确认书，当然邹桂怀也无权要求襄轴公司支付6万元“研制费”；由于邹

桂怀违约造成整个合同无法履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襄轴公司按原合同替邹桂怀承担交纳专利年费义务是没有道理

的；两项专利被终止是邹桂怀故意造成的；原审判决襄轴公司赔偿邹桂怀两项专利权被终止的损失80万元缺乏依据。原

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驳回邹桂怀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为，邹桂怀与襄轴公司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合法有效。虽然该合同签订后，因故于于1994年12月

开始未再实际履行，襄轴公司也未依合同生产任何产品。但根据合同约定，当事人双方进行了专利证书和有关技术资料

的交接工作。因此，襄轴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向邹桂怀支付技术研制费。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专利年费由被

许可方负责按时交纳，专利证书由乙方保管，便于交纳专利年费。这一约定实际上是由合同的被许可方代替专利权人履

行交纳专利年费义务。这一约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但是，襄轴公司未履行交纳专利年费义务，也未向专利权人告知，故

其对此引起的后果应承担责任。专利年费虽然当事人间可以约定委托代缴，但专利权人对是否缴费应当始终有注意的义

务，在国家专利局向专利权人及其代理人发出缴费通知的情况下，邹桂怀应当提醒襄轴公司缴纳专利年费。邹桂怀在诉

讼中称由于当地邮递员毁弃信件致使其未收到中国专利局的缴费通知，经查不能证实。故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条之

规定，应视为专利权人收到了缴费通知。因此，该两项专利权被终止，邹桂怀也有责任。一审法院确定当事人双方均有

责任，并无不当。邹桂怀要求襄轴公司赔偿1000万元，其依据是其个人对市场调查的预测，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一审

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判决襄轴公司赔偿邹桂怀两项专利权被终止的经济损失80万元，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0元，由邹桂怀和襄轴公司各负担27500元。  



此文书已被浏览 893 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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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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